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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XYZH/2026BJAG1B0477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科技）关于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东土科技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

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我们的责任

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

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

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东土科技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东土科技 2025 年度募集资金

的实际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东土科技 2025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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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 2025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69号）核准，本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253,164股，发行价格为7.9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59,999,995.60元，扣除总发行费用5,288,918.0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4,711,077.52元。（其中：募集资金到位前支付首期保荐承销费用3,867,924.53元，实

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为156,132,071.07元）。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2月31日划至本公司

指定账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XYZH/2021TJAA10171的《验资报告》，

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72号）同意注册，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81,775,700股，发行价格为10.7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874,999,99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15,177,146.8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59,822,843.11元。

（其中：募集资金到位前支付首期保荐承销费用12,00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到账

金额为862,999,990.00元）。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7月27日划至本公司指定账户，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XYZH/2023BJAG1B0235的《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

资本及股本情况。 

（二）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1.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2021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年末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159,999,995.60 

减：已支付发行费用（含税） 5,606,253.16 

募集资金净额 154,393,742.44 

减：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55,245,2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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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其中：工业互联网通信设备研发升级建设项目 89,407,642.85 

          信息化升级项目 23,409,848.08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2,427,719.98 

加：利息收入 866,778.44 

减：银行手续费 3,533.94 

减：结余金额补充流动资金 11,776.03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2.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及年末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874,999,990.00 

减：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372,516,291.61 

    其中：数字工厂智能控制解决方案项目 79,269,574.50 

          数字建造及智能工程装备控制解决方案项目 17,962,865.77 

          研发和实训展示中心项目 13,116,114.13 

          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262,167,737.21 

          泛在互联的工业操作系统项目  

减：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00.00 

减：现金管理 90,000,000.00 

加：利息收入 7,315,016.42 

减：银行手续费 2,855.66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169,795,859.15 

（三）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527,761,502.52元；2025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29,941,507.29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657,703,009.81元,

累计收到的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9,014,668.34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381,556,859.44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61,556,859.44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为

300,000,000.00元，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20,000,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及年末金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874,999,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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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减：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502,457,798.90 

    其中：数字工厂智能控制解决方案项目 192,932,523.30 

          数字建造及智能工程装备控制解决方案项目 27,778,194.32 

          研发和实训展示中心项目 19,579,344.07 

          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262,167,737.21 

          泛在互联的工业操作系统项目  

减：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0.00 

减：现金管理 20,000,000.00 

加：利息收入 9,018,634.00 

减：银行手续费 3,965.66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61,556,859.44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

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版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对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1、2021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的募集资金，公司会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分别

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中的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用途支出完毕，公司已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办理完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手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2023年 4月 6日因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发生变更，公司与变更后的持续督导机构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该账户中的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用途支出完毕，且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不再使用，公司已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办理完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手续，

并将账户中的余额 11,776.03 元人民币（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全部转入公司基

本账户，2、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募集资金，公司会同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23年 7月 31日分别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杨庄东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鲁谷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北京古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之子公司北

京光亚鸿道操作系统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鲁谷支行及保荐机构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用于新增“泛在互联的工业操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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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2025年 7月，因“泛在互联的工业操作系统项目”发

生变更，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全部转入东土科技其他募集资金账户，该募集资金专用户不

再使用，北京光亚鸿道操作系统有限公司已办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手续。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2021 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募

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用途支出完毕。2024 年 12月，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再使用，公

司已办理完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手续。 

2.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募集资金具体

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石景山支行 

322901880000

80863 
34,067,436.70 4,697,895.01 38,765,331.7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杨庄东路支行 
327273766103 10,220,540.68 947,000.63 11,167,541.3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鲁谷支行 

321560100100

100845 
7,920,055.93 3,327,945.17 11,248,001.10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古

城支行 

110501645300

00001316 
330,192.13 45,793.19 375,985.32 

合计 — 52,538,225.44 9,018,634.00 61,556,859.44 

注：2025年 7月，东土科技子公司北京光亚鸿道操作系统有限公司“泛在互联的工

业操作系统项目”所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资金 50,194,043.11元人民币（包含募集资金

产生的利息收入）全部转入东土科技募集资金账户，募集资金专用户不再使用，北京光

亚鸿道操作系统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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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2
.
数

字
建

造
及

智
能

工

程
装

备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是
 

1
2
,
50

5
.8

8 
8
,
8
00

.
00
 

9
8
1
.5

3 
2
,
7
77

.
82
 

3
1
.
57
% 

2
0
2
6
年

8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3
.
研

发
和

实
训

展
示

中

心
项
目

 
是

 
2
1
,
10

2
.9

4 
1
1
,
75

0
.0

0 
6
4
6
.3

2 
1
,
9
57

.
93
 

1
6
.
66
% 

2
0
2
6
年

8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4
.
偿

还
银

行
借

款
和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否
 

2
6
,
25

0
.0

0 
2
6
,
25

0
.0

0 
 

2
6
,
21

6
.7

8 
9
9
.
87
%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5
.
泛

在
互

联
的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项

目
 

是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项
目

小
计

 
—

 
8
7
,
5
0
0
.
0
0
 

8
7
,
5
0
0
.
0
0
 

1
2
,
9
9
4
.
1
4
 

5
0
,
2
4
5
.
7
8
 

5
7
.
4
2
%
 

—
 

—
 

—
 

—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小
计

 
—

 
1
0
3
,
5
0
0
.
0
0
 
1
0
2
,
9
7
1
.
1
1
 

1
2
,
9
9
4
.
1
4
 

6
5
,
7
7
0
.
2
9
 

—
 

—
 

—
 

—
 

—
 

超
募

资
金
投

向
 

 

超
募

资
金
投

向
小
计

 
 

 
 

 
 

 
 

 
 

 

合
计

 
—

 
1
0
3
,
5
0
0
.
0
0
 
1
0
2
,
9
7
1
.
1
1
 

1
2
,
9
9
4
.
1
4
 

6
5
,
7
7
0
.
2
9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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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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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

分
具

体
项

目
）

 

2
0
2
2
年

1
2
月

26
日
公
司
召
开

了
开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九
次

会
议

及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二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延
期
的

议
案
》

，
因

硬
件

设
施

采
购

未
能

及
时

到
位

、
委

托
研

发
的

项
目

建
设

周
期

与

产
品
预
计

交
付
时

间
延
迟

，
公

司
结
合
募

投
项
目

“
信
息

化
升

级
项

目
”

的
实

际
建

设
进

展
，

同
意

在
实

施
主

体
、

实
施

方
式
、
建

设
内
容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用
途

及
投
资

规
模
不

发
生

变
更

的
情

况
下

，
将

募
投

项
目

“
信

息
化

升
级

项
目

”
预

计
达
到
可

使
用
状

态
的
日

期
延

期
至

2
0
2
3
年

6
月

30
日

。
延

期
事

项
不

存
在

变
相

改
变

募
集

资
金

投
向

和
对

公
司

生
产

经
营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的
情

形
，

项
目
可
行

性
未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
截

至
2
0
2
3
年

6
月

30
日

，
公

司
信

息
化

升
级

项
目

已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并

已
结

项
。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工
业

互
联
网
通

信
设
备

研
发

升
级

建
设

项
目

、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数
字

建

造
及
智
能

工
程
装

备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研
发

和
实

训
展

示
中

心
项

目
、

泛
在

互
联

的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项

目
为

研
发

投

入
，
信
息

化
升
级

项
目
为

公
司

信
息
系
统

建
设
相

关
投

入
，

均
不

新
增

生
产

设
备

，
不

直
接

产
生

经
济

效
益

，
未

做
项

目

经
济
效
益

预
测
，

不
适
用

“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
。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公
司
于

2
0
2
4
年

1
0
月

24
日
召
开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第
四

十
六

次
会

议
及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新

增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及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变
更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新

增
募

投
项

目
和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增
加

投
资
额

及
内
部

投
资

结
构
、
实

施
方
式

和
地
点

的
调

整
。

 

公
司
计
划

对
募
投

项
目
进

行
以

下
调
整
：
1
、

新
增
“

泛
在

互
联

的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项

目
”

；
2
、

“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增
加
投

资
金

额
，
取
消

“
房
屋

购
置
与

建
设

”
费

用
，

改
为

“
场

地
租

赁
”

费
用

；
3
、

“
数

字
建

造

及
智
能
工

程
装
备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和
“
研

发
和

实
训

展
示

中
心

项
目

”
取

消
“

房
屋

购
置

与
建

设
”

费
用

，
改

为

“
场
地
租

赁
”
费

用
。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6
月

4
日
召
开
了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八

次
会

议
及

第
七

届
监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变
更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变

更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

公
司

计
划

对
募

投
项

目
进

行
以

下
调
整
：
1
、

将
原
“

泛
在
互

联
的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项
目

”
5
,
0
0
0
万

元
募

集
资

金
，

调
整

到
“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
、

用
途
及

使
用

进
展

情
况

 
不
适
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地

点
变

更
情

况
 

公
司
于

2
0
2
4
年

1
0
月

24
日
召
开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第
四

十
六

次
会

议
及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新

增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及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变
更

的
议

案
》

，
同

意
将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数

字
建
造

及
智
能

工
程

装
备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和
研

发
和

实
训

展
示

中
心

项
目

的
实

施
地

点
由

北
京

市
石

景
山

区
工
联
科

创
中
心

1
号
楼
 
8
-
1
0
 
层
变
更
为
北
京

市
石
景

山
区

。
 



北
京
东
土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募
集

资
金

2
0
2
5
年

度
存

放
、

管
理

与
使

用
情
况
的

专
项

报
告

 

8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方

式
调

整
情

况
 

公
司
于

2
0
2
4
年

1
0
月

24
日
召
开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第
四

十
六

次
会

议
及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新

增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及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变
更

的
议

案
》

，
同

意
将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数

字
建
造

及
智
能

工
程

装
备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和
研

发
和

实
训

展
示

中
心

项
目

的
实

施
方

式
由

房
屋

购
置

变
更

为
房
屋
租

赁
方
式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2
0
2
3
年

8
月

2
9
日
,
本
公
司
召
开
了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和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第

二
十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自

筹
资

金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对
2
0
2
3
年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的

募
集
资
金

项
目
，

在
募

投
项

目
实

施
期

间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1
,
7
73

.
41

万
元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的
自

筹
资
金

2
3
0
万

元
，

合
计

置
换

金
额

2
,
0
0
3
.
41

万
元

。
独

立
董

事
发

表
了

明

确
同
意
意

见
。
同

时
，
保

荐
机

构
国
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对
上

述
事

项
无

异
议

，
并

出
具

了
《

国
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北

京
东
土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自

筹
资

金
的

核
查

意

见
》
；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对
上

述
事

项
出

具
了

X
Y
Z
H
/
20
2
3B
J
AG
1F
0
4
17
《

关
于

北
京

东
土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
自

筹
资

金
预
先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及

已
支

付
发

行
费

用
的

鉴
证

报
告

》
。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公
司
于

2
0
2
4
年

3
月

20
日
召
开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第
三
十

七
次

会
议

及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第

二
十

四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在

保
证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建
设

的
资

金

需
求
和
正

常
进
行

的
前
提

下
，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2
5
,
0
00

万
元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用

于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使
用

期
限
为
自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不
超

过
1
2
个
月
，
到

期
归

还
至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
2
0
2
5
年

1
月

16
日

，

公
司
将
上

述
用
于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全
部

提
前

归
还

至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1
月

17
日
召
开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第
五
十

次
会

议
及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第
三

十
二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在

保
证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建
设

的
资

金

需
求
和
正

常
进
行

的
前
提

下
，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3
0
,
0
00

万
元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用

于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使
用

期
限
为
自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不
超

过
1
2
个
月
，
到

期
归

还
至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
2
0
2
5
年

1
月

，
公

司

已
将

3
0
,
0
00

万
元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情
况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8
月

11
日
召
开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十
一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使
用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4
6
.
0
0
0
万

元
的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在

前
述

额
度

及
期

限

有
效
期
内

，
可
循

环
滚
动

使
用

，
并
授
权

管
理
层

代
表

签
署

相
关

合
同

文
件

，
公

司
财

务
部

及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组

织
实

施

和
管
理
。

授
权
期

限
自
董

事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1
2
个

月
内

有
效

。
 

截
至

2
0
2
5
年

12
月

3
1
日
，
公
司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的
资

金
余

额
为

2
,
0
0
0
.0
0
万

元
。

 

项
目

实
施
出

现
募
集

资
金
节

余
的

金
额

及
原

因
 

截
至

2
0
2
4
年

12
月

3
1
日
，
20

2
1
年
以
简
易
程
序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的
募

集
资

金
项

目
已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并
已
结

项
，
结

余
金

额
低
于
该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的
5
%
，

用
于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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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用
途

及
去

向
 

2
0
2
1
年
以
简
易
程
序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的
募

集
资

金
项

目
：

截
至

2
0
2
4
年

1
2
月

3
1
日

，
项

目
已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并
已
结

项
，

结
余
金
额

低
于
该

项
目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的
5
%
，

用
于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2
0
2
3
年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的
募
集

资
金

项
目

：
截

至
2
0
2
5
年

12
月

3
1
日

，
尚

未
使

用
的

资
金

中
，

除

用
于
暂
时

性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3
0
,
0
0
0.

0
0
万
元
，
用
于

现
金

管
理

2
,
0
0
0.
00

万
元

，
剩

余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于

专
项

账
户

中
。
尚
未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
将

按
计
划
投

入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数

字
建

造
及

智
能

工
程

装
备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研

发
和
实

训
展

示
中
心
项

目
、
偿

还
银

行
借

款
和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及
披

露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或
其

他
情

况
 

工
业
互
联

网
通
信

设
备
研

发
升

级
建
设
项

目
因
使

用
部

分
利

息
支

付
，

实
际

投
资

进
度

超
过

1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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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改
变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的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单
位

：
万
元
 

改
变

后
的
项

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

目
 

改
变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1
）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
2
)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
）
(
3
)
=
(
2
)
/
(
1
)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改
变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4
0
,
70

0
.0
0 

1
1
,
36

6
.2

9
  

1
9
,
29

3
.2

5 
4
7
.
40

% 
2
0
2
6
年

8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数
字

建
造

及
智

能

工
程

装
备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数
字

建
造

及
智

能

工
程

装
备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8
,
8
00

.
00
 

9
8
1
.5

3
  

2
,
7
77

.
82
 

3
1
.
57

% 
2
0
2
6
年

8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研
发

和
实

训
展

示

中
心
项
目

 

研
发

和
实

训
展

示

中
心

项
目

 
1
1
,
75

0
.0
0 

6
4
6
.3

2
  

1
,
9
57

.
93
 

1
6
.
66

% 
2
0
2
6
年

8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不
适
用

 
泛

在
互

联
的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项
目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合
计

 
 

6
1
,
2
5
0
.
0
0
 

1
2
,
9
9
4
.
1
4
 

2
4
,
0
2
9
.
0
0
 

 
 

 
 

 

改
变
原
因

、
决
策

程
序

及
信

息
披

露
情

况
说

明
（

分
具
体

项
目

）
 

公
司
于

2
0
2
4
年

1
0
月

2
4
日
召

开
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第

四
十

六
次

会
议

及
第

六
届

监
事

会
第

三
十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新
增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及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变

更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新
增

募
投
项

目
和
部

分
募

投
项

目
增

加
投

资
额

及
内

部
投

资
结

构
、

实
施

方
式

和
地

点
的

调
整

。
 

公
司
计
划

对
募
投

项
目
进

行
以

下
调

整
：
1
、
新
增

“
泛

在
互

联
的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项
目

”
；
2
、
“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增

加
投

资
金

额
，

取
消

“
房

屋
购

置
与

建
设

”
费

用
，

改
为

“
场

地

租
赁
”
费

用
；
3
、
“
数

字
建

造
及

智
能

工
程

装
备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和

“
研

发
和

实
训

展
示

中
心

项
目
”
取

消
“
房

屋
购
置

与
建

设
”

费
用

，
改

为
“

场
地

租
赁

”
费

用
。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6
月

4
日
召
开
了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八

次
会

议
及

第
七

届
监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变
更

的
议

案
》
，
同

意
公

司
变

更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

具
体
变
更

方
案
为

：
将
原
计

划
投

向
“

泛
在

互
联

的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项

目
”

的
5
,
0
0
0
万

元
募

集
资

金
，

调
整
到

“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收

益
的

情
况

和
原

因
（

分
具
体

项
目

）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数

字
建

造
及

智
能

工
程

装
备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研
发
和

实
训
展

示
中

心
项

目
、
泛

在
互

联
的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项
目

为
研

发
投

入
，
均

不
新

增
生
产
设

备
，
不

直
接
产

生
经

济
效

益
，
未

做
项

目
经

济
效

益
预

测
，
不

适
用
“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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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变
后
的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公
司
于

2
0
2
5
年

6
月

4
日
召
开
了

第
七

届
董

事
会

第
八

次
会

议
及

第
七

届
监

事
会

第
七

次
会

议
，
审

议

通
过
了
《

关
于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变
更

的
议

案
》，

同
意

公
司

变
更

部
分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

具
体
变
更

方
案
为

：
将
原
计

划
投

向
“

泛
在

互
联

的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项

目
”

的
5
,
0
0
0
万

元
募

集
资

金
，

调
整
到

“
数
字
工

厂
智
能

控
制

解
决

方
案

项
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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